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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 後 活 動 

目 的 

1. 為學生提供涵蓋學術、體育、音樂等不同類型、範疇的課外收費活動。 

2. 配合校本課程的全方位學習，滿足學生不同的需要。  

 

基本方針 

1. 活動主要由粉嶺神召會社區服務部提供。 

2. 課程內容須配合學校校本課程的需要、學生興趣等。 

3. 上課安排配合學校行事曆及課外活動組程序。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每年暑假初(七月)與基督教粉嶺神召會社區服務部負責人商討來年課

外活動行事曆、課程安排等； 

2. 確定來年度上學期的課程日期、內容等後，八月初交報名章程稿予校務

處複印； 

3. 九月中全校性派發上學期課後活動報名章程，等學校全年經常性活動完

成招募後一週後截止報名。 

4. 最早於十月初開始上學期第一節課後活動，測驗週、考試週可暫停。 

5. 十二月初訂定下學期的課程日期、內容等後，聖誕節前交報名章程稿予

校務處複印； 

6. 一月中全校性派發下學期課後活動報名章程，農曆年假前截止報名。 

7. 最早於二月初開始上學期第一節課後活動，測驗週如常進行，考試週暫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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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 年 經 常 性 活 動 

目 的 

1. 為學生提供涵蓋學術、體育、音樂等不同類型、範疇的課外活動。 

2. 配合校本課程的全方位學習，滿足學生不同的需要。  

 

基本方針 

1. 活動主要由學校老師負責。 

2. 課程內容須配合學校校本課程的需要、學生興趣等。 

3. 上課安排配合學校行事曆及課外活動組程序。 

4. 課外活動組主要負責各組別的行政工作；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31/8前確定進行活動時間及場地； 

2. 開學四週內選定對象學生及發出家長通告； 

3. 活動進行前必須先向學生家長發出通告，並在回條中取得家長同意後才

能進行活動或訓練。 

4. 活動可於學年初第五週開始，期間可依照課外活動組所提供的活動日子

進行活動。 

5. 若進行活動當天負責老師因請假或公務未能出席，必須盡早通知副校作

適當安排。 

6. 學生請假須由家長／監護人填寫手冊通知組別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要確

保學生辦妥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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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 際 體 育 比賽 

 

目  的 

1. 提供機會予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使學生從比賽中成長； 

2. 透過參加比賽，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精神。 

 

基本方針 

1. 比賽主要由體育組同事負責； 

2. 課外活動組分擔與比賽有關的行政工作；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比賽前必須先做好參賽學生的運動員証，請各負責老師在比賽前一個月

選定參賽學生，並把名單交予活動助理申請運動員証。 

2. 在確定比賽日期及時間後，負責老師必須儘早與活動助理商量交通及膳

食安排，確保比賽當天有適當的安排，讓學生能順利進行比賽；另外也

請負責老師儘早通知副校比賽當天你將在校內缺席的課堂，以便副校安

排代課。 

3. 負責老師在比賽前兩週必須以通告通知參賽學生家長，並在回條中取得

家長同意才能帶領學生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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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 際 音 樂 比 賽 

 

目  的 

(1) 提供機會予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使學生從比賽中成長； 

(2) 透過參加比賽，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精神。 

 

基本方針 

(1) 比賽主要由音樂組同事負責； 

(2) 課外活動組分擔與比賽有關的行政工作；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負責老師必須在 10 月初填妥報名表格並交予課外活動組。 

2、 在比賽前，會在禮堂舉行音樂節綵排，參賽可獲得一次的綵排機會。 

3、 在音樂及朗誦協會公佈朗誦節臨時節目表，活動助理將會在該週內核

對資料，若出現錯誤之處，負責老師須協助活動助理更改資料，並通

知音樂及朗誦協會。 

4、 在音樂及朗誦協會公佈正式的朗誦節目表(比賽賽程)後，活動助理將

主動與負責老師商量比賽當日之帶隊、交通及膳食安排，確保比賽當

天有適當的安排，讓學生能順利進行比賽。 

5、 音樂節舉行期間，活動助理會在比賽前主動聯絡帶隊老師討論出發及

回返時間，並通知副校所有帶隊老師出發及回返之時間，以便副校安

排代課。 

6、 若帶隊老師在預計回返時間內未能到校，必須聯絡校務處通知副校(若

涉及參賽學生回校膳食問題請特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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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際朗誦比賽 

目  的 

1. 提供機會予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使學生從比賽中成長； 

2. 透過參加比賽，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精神。 

 

基本方針 

1. 比賽主要由中、英、普三科組同事負責； 

2. 課外活動組分擔與比賽有關的行政工作；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負責老師必須在開學兩週內填妥報名表格並交予課外活動組。課外活

動組建議各訓練老師：同一誦材只由一位老師負責訓練，而且讓多位

學生嘗試，讓他們互相學習。 

2、 在比賽前，參賽學生會在禮堂舉行朗誦綵排，所有參賽同學至少會獲

得一次的綵排機會。 

3、 音樂及朗誦協會公佈朗誦節臨時節目表後，活動助理將會核對資料，

若出現錯誤之處，負責老師須協助活動助理更改資料，並通知音樂及

朗誦協會。 

4、 音樂及朗誦協會正式的朗誦節目表(比賽賽程)後，在確定比賽日期及

時間後，活動助理將主動與負責老師商量比賽當日之帶隊、交通及膳

食安排，確保比賽當天有適當的安排，讓學生能順利進行比賽；為免

因同日有太多老師帶隊參賽而致使難以安排代課，我們可能會安排活

動助理帶隊或一位老師帶多位參賽學生等。 

5、 朗誦節舉行期間，活動助理會主動聯絡帶隊老師討論出發及回返時

間，並通知副校所有帶隊老師出發及回返之時間，以便副校安排代課。 

6、 若帶隊老師在預計回返時間內未能到校，必須聯絡校務處通知副校

(若涉及參賽學生回校膳食問題請特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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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外比賽成績報告及公佈指引 

目  的 

(3) 保存所有校內外比賽、表演的獎項及紀錄； 

(4) 使學生在校紀錄更加完整。 

 

基本方針 

(1) 校外比賽、表演的所有獎項均須向課外活動組長報告； 

(2) 獎狀、獎盃或獎品均交由課外活動組處理；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負責校外比賽的人員必須於比賽後盡快以書面或口頭形式通知課外

活動組長。 

2、 課外活動組將紀錄所有比賽成績及保留有關獎盃、獎牌、獎狀等。 

3、 課外活動組長將按需要校內、外公佈比賽成績，並在早會邀請校長頒

發有關獎項、拍照留念。 

4、 個人獎項將發還有關參賽者保留，團體獎由學校保管(放獎項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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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 育 性 參 觀 活 動 

目  的 

1. 統籌校外學生參觀活動； 

2. 平衡、協調各科組的校外參觀活動。 

 

基本方針 

1. 所有校外參觀活動均須透過課外活動組統籌、申請；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課外活動組將參考各科組長的建議計劃參觀及講座活動。 

2、 九月初全校性派發課時內的校外參觀家長通告，透過回條取得家長同

意後才能安排學生參加校外參觀活動。而所有課時外的參觀活動必須

另外發通告通知學生及家長。 

3、 課外活動助理全年持續性地申請參觀、講座活動，並經常與各科組、

班主任保持聯繫，確保所有參觀、講座活動定下後，能第一時間通知

有關科組及班主任有關安排，並由科任或班主任透過學生家課冊通知

學生、家長有關活動內容、所需穿著的服裝及帶備物件。 

4、 參觀當天帶隊老師須提醒學生注意秩序、安全。若回程時間超過預

期，帶隊老師須留意以下各項： 

回程時間 工作安排 

午膳 
帶隊老師須親自帶領學生返回課室進行午膳，直至

有其他老師來到才離開。 

放學 

帶隊老師須帶領學生返回課室取書包，然後再帶領

學生放學。若果歸程隊已經離校，老師必須帶領自

行放學的學生過馬路，再安排乘坐校車、家長接送

的學生放學。確定所有學生能安全及有秩序地放

學。 

 

5、 學期末收集老師、學生及家長對課時內校外參觀及校內講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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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講 座 

目  的 

(5) 統籌校內學生講座活動； 

(6) 平衡、協調各科組的校外講座活動。 

 

基本方針 

(1) 所有校內講座活動均須透過課外活動組統籌、申請；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暑假前課外活動組長向各科組詢問來年度講座計劃，對來年度講座初步

作出計劃； 

2. 學年開始前，科組聯席會議中向各科組公佈各級初步講座計劃，以便作

出協調； 

3. 學年開始，活動助理將陸續申請各項講座，申請獲批後即通知有關組

長、老師、副校長有關安排； 

4. 講座進行前一週活動助理通知各帶隊老師當天程序、科任上課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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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旅 行 

目  的 

1. 提供機會予學生接觸大自然，培養自然智能；； 

2. 增進師生、同儕關係，培養學生人際、社交智能。 

 

基本方針 

1. 分高、低年級進行； 

2. 高、低年級同學旅行地方可不同；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每年課外活動組召開會議，商討來年度高、低年級旅行日期和地點，並

向校長匯報及徵詢意見，計劃前須詳閱教育局出版的《戶外活動指引》； 

2. 可於十月前向政府營地或郊野公園入紙申請場地； 

3. 學年初活動組成員到營地視察場地，並討論旅行日安排、程序，並向校

長匯報並徵詢意見； 

4. 旅行前向全體教職員詳細講述、解釋旅行當日安排、程序； 

5. 旅行前須向警署備案； 

6. 旅行後課外活動組按各教職員意見檢討，並記錄來年度旅行須注意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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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六 年 級 生 活 營 

目  的 

1. 使畢業同學除了體驗群體生活之樂趣及責任外，亦可藉此接觸福

音，培養靈性的成長。 

2. 增進師生、同儕關係，培養學生人際、社交智能。 

 

基本方針： 

1. 由課外活動組統籌、計劃； 

2. 帶隊老師須是六年級主科科任及班主任為主。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每年六月份課外活動組召開會議，商討來年度進行畢業營的日期和地

點，並向校長匯報及徵詢意見； 

2. 九月前向宣道園或政府營地入紙申請場地； 

3. 學年中活動組成員到營地視察場地，並討論旅行日安排、程序，並向校

長匯報並徵詢意見； 

4. 營期前向六年級班主任及科任詳細講述、解釋畢業營當日安排、程序； 

5. 入營前須向警署備案； 

6. 營後課外活動組按各教職員意見檢討，並記錄來年度旅行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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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 終 試 後 活 動 

目  的 

1. 使學生在年終考試後得以輕鬆。 

 

基本方針 

1. 由課外活動組統籌、計劃； 

2. 各科組均可在該段時間組織不同的活動、講座、參觀等。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第二學期初與副校商討年終試後安排(如 TSA、學科測驗等)； 

2. 定下可安排活動時段後，諮詢各科組有否活動安排，課外活動組統籌及

計劃各活動； 

3. 六月初定試後活動程序及安排並通知全體老師，考試週前通知學生、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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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週五全方位學習小組 

目  的 

1. 為學生提供涵蓋學術、體育、音樂等不同類型、範疇的興趣活動。 

2. 配合校本課程的全方位學習，滿足學生不同的需要。  

 

基本方針： 

1. 興趣活動由本校教職員、外聘導師及家長擔任導師；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2. 每年暑假前(六月)與校長、副校商討來年週五全方位學習活動行事曆、

進行年級及課程安排、本校導師安排等； 

3. 確定來年度的上課日期、內容等後，八月初向各校外機構發出標書； 

4. 八月中選擇適當的課程，並聯絡本校負責老師及校外機構導師訂定來年

度活動的課程安排及計劃等； 

5. 九月中全校性派發上學期活動報名章程，一週內截止報名。 

6. 按照學生不同選擇編訂各小組學生名單，與課程主任協調上課地點等； 

7. 最早於十月初開始上學期第一節興趣活動；  

8. 十二月中訂定下學期的活動內容； 

9. 一月中全校性派發下學期活動報名章程，農曆年假前截止報名。 

10. 最早於二月初開始下學期第一節活動； 

11. 每個階段最後一節的活動後導師須交課程進度及檢討予課外活動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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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課 外 活 動 照 片 及 錄 像 

目  的 

1. 保存所有課外活動校內外比賽、表演的紀錄； 

2. 透過照片及錄像宣傳各項活動成果。 

 

基本方針： 

1. 所有課外活動校內外比賽、表演均須拍照或錄像做活動顯証； 

2. 而有關照片、錄像均交由課外活動組處理；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進行所有活動時，均須拍照或錄像做顯証； 

2. 在活動結束後，把照片或錄像交活動助理處理； 

3. 課外活動組按需要把照片或錄像用做活動宣傳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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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活動、比賽通告擬定 

目  的 

為減省活動、比賽負責老師行政工作。 

基本方針 

1. 凡是有關活動及校外比賽所涉及的通告，均可交活動助理擬寫。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所有活動、比賽通告均可以透過活動助理擬定(三個工作天前)，活動

負責老師只需要填妥「全年經常性活動訓練通告擬定表格」，交活動助理處

理，他會在三天內把通告放回老師桌面。通告內容若需要改動，可直接聯

絡活動助理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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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活動、比賽資料存檔指引 

目  的 

保留所有活動、比賽資料，以供查閱 

基本方針 

凡是有關活動及校外比賽所涉及的通告，均可交活動助理擬寫。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活動及比賽負責人須保留一張完整的家長通告及所有家長回條，直至

學年結束後方可丟棄(凡涉及個人隱私的資料必須碎棄)。 

2、 活動及比賽進行前必須把發給學生的通告副本及學生名單交課外活

動組長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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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成績表獎勵紀錄指引 

目  的 

收集所有活動、比賽的得獎資料，及校隊成員名單，並顯示於學生的成績

表內，以供參考。 

基本方針 

凡是合資格的活動及校外比賽的成績或校隊成員，均可顯示於學生的成績

內。 

 

修訂程序： 

是項政策須經校方與課外活動組商議，並經校長同意及審核通過，方可修訂。 

 

運作程序 

1、 校隊訓練負責人於每學年度開始時，須盡快把隊員名單交課外活動組

組長存檔。 

2、 若學生得獎，負責校外比賽的人員必須於比賽後盡快以書面或口頭形

式通知課外活動組組長。 

3、 以下的得獎資料，將於讓年的成績表中展示出來： 

甲、 全港學術比賽得冠亞季軍成績 

乙、 地區學術比賽得冠亞季軍成績 

丙、 全港體育比賽(個人)得四強或以上成績 

丁、 地區體育比賽(個人)得四強或以上成績 

戊、 全港體育比賽(團體)得四強或以上成績 

己、 地區體育比賽(團體)得四強或以上成績 

庚、 本校校隊成員 

4、 負責相關項目的老師，可因應不同的得獎項目而向課外活動主任提出

是不是顯示於成績表內，例如學生得到奧數一等獎，數學科主任/課

程主任可考慮其獎項是否相等於冠亞季成績。 

5、 若未能確定某些獎項是否應於成績表顯示時，則交由校長作最後決

定。 

6、 若成績符合以上各項的條件，並於 11 月 30 日前交回課外活動主任或

課外活動助理，則其獎項可於上學期成績內展示，否則其成績將於該

學年的全年成績表中顯示。 


